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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车公路运输合同

甲 方⒎ 北京方通物流有限公司

乙 方: 上海博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签约地点:北京

签约日期 :



商品车公路运输合同

甲 方:北京方通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甲方”)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羽号 1座 Og层 100s
电  话 : 400-606-0076

祚孛  姿曩: 010-67776307

乙 方: 上海博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乙方”)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23sg号 3号楼 16∞ 室
电  话 :  021-58166916

联系人: 顾元标
卡孛   姿曩 :   021-58166916

开户行: 工商银行上海市秀沿路支行
则κ  f劳 :  1001068309300036028

如果乙方变更帐号,必须有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为保证将甲方承揽的商品车国内运输业务的车辆及时、准确、安全地运送到指定地点 ,

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运输规定选择与乙方合作,将商品车发运任务委托乙方承运。经过甲乙双

方充分协商,自愿订立如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运输任务

1、 甲方所承揽的商品车零公里运输业务,包括验收接车、仓储、装车、运输、卸车、
送车移交等。

2、 运输任务由甲方不定时向乙方下达。

3、 商品车数量以甲方下达的单次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等为准。

第二条 货物起运地和到达地

起运地:甲方各业务点,以单次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制定的起运地为准。

到达地:单次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注明的或甲方指定的目的地。

第三条 货物运输里程、价格及承运期限

1、 运价:见附件。
2、 起运日期:乙方应在单次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规定的时间或甲方指定的时间内起

运车辆,遇有特殊情况,乙方须及时向甲方通报并经甲方书面同意后另行确定起运时间。
3、 承运期限:以单次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上规定的期限为准,特殊情况下以甲方通知

的时间为准。

第四条 运输方式、装载数量与线路配载

1、 乙方必须采用经合法注册和许可的零公里合规商品车专用拖车进行运输,拖车须符
合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外形尺寸和重量要求。同时,乙方应以安全、快捷、尽可能经济的运

输方法,在本合同范围内提供运输服务。
2、 为了最大化利用拖车装载容量,甲方将与相关方协调尽可能进行混合配载,提高商品

车运输效率。但价格仍按商晶车所需运达的不同城市和专营店的价格计算。



第五条 货物责任的转移

自乙方进入甲方各业务点进行商品车点检开始至乙方验车合格后才能装车,如乙方点检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向甲方现场代表反映处理问题后才能装车,在收货人的场所卸下商品 车、

将商品车交付给甲方指定收货人,以及收货人检验签收完成这一期间所产生的商品车灭失、

损毁等全部责任、风险均由乙方承担。如商品车在运输期间发生灭失或损坏, 乙方应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包括而不限于车辆贬值损失,但以不超过该辆灭失或损坏的商品车的零售价

格为限。

第六条 货物运输

乙方应严格按照所承运各个品牌商品车生产厂家的相关规定以及甲方规定的操作规范

和有关操作要求提取、装载、运输和交付商品车,安全、准确及时地完成货物运输任务。

第七条 运输费用结算

1、 单据回收

乙方应于
“
N+25” 天内(N为乙方实车交付日)将此次发车的相应单据交给甲方 (“返单

”
),

乙方超出返单期限返单的,按照每台车每日5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超出返单期限 15日 的 ,

视为单据丢失。甲方按上游公司要求自行补单,补单费用由乙方承担。

2、 运输费用

运价为综合不含税价格,见附件。总运输费用以 《商品车送车交接单》中所运输商品车

数量为准进行结算。除此之外,甲方无需额外向乙方或任意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

3、 运费支付

运费采用月结方式。对于当月发生的所有运费,乙方应制作月度对帐表,并于次月 5日

前将对账表以邮件形式发给甲方,供甲方与乙方核对。甲方核对正确无误并书面确认后,由

甲方通知乙方开具己确认运输费的全额发票,发票应为抵扣税点 gO/0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

发票。甲方通知开票后 7日 内,乙方应将符合要求的专用发票和相关手续邮寄至甲方财务部
(单据必须齐全、准确、完整 )。 甲方将在收到上游客户结算后或收到发票后 gO日 向乙方支

付运费。

若甲方在约定期限内未收到乙方发票和相关手续,甲方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基础

上再延后一个月支付运费。若双方进行运费对冲时,必须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同意后方可

对冲。

第八条 运输质量保证金

1、 运输质量保证金为:人民币 零 元整。

2、 运输质量保证金自协议签订后从运费中扣除,协议终止后,待双方所有业务和债权

债务问题 (除运输质量保证金)全部终止无遗留问题后,由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待甲方批

准后在 30个工作日内不计息返还乙方。

第九条 运输商质量考核

1、 交货期遵守率:gg%以上 ;
2、 商品车质损率:0.3%以下 :
3、 信息反馈及时率:100%;
4、 现场作业标准达标率:gs%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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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方同意,严格遵守甲方 KPI考核规定并保证达到上述标准。若达不到上述标准 ,
乙方同意按照甲方 KPI考核的具体规定对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和赔偿由甲方在应支付
给乙方的运费中直接抵扣。

6、一旦发生客户或经销店电话或邮件投诉,乙方同意按每次 10O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7、 因不可抗力 (天气,天灾,交通阻塞等)引起延迟时,乙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
⒛小时内联系甲方 (客服部),说明不可抗力发生的事实,并提供不可抗力证明书,方可以
相应减去延迟天数。

8、 质损

对于因运输途中造成的质损,客户作出全损判定,以及因工厂、PDI或者客户要求运输
到指定的修理工场产生的运输费用及车辆损失,由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
应赔偿甲方相应损失。

9、 信息报告

A、 乙方应每日向甲方进行两次在途信息报告。未报在途、未按照甲方要求报告在途或

谎报在途信息的,甲方确认后,乙方按每次每台车 1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B、 乙方在长途运输到达前 4小时未及时将预计运达时间通知收货方做好收车准备,导
致上游客户或经销店投诉的,乙方按每次每台车 1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C、 若乙方出现延误交货的记录,且之前甲方和收货方未收到乙方的信息反馈,乙方除

按延误交货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按每次每台车 100元另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D、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运输途中遇到意外情况 (道路、天气及政策影响)致使影响正
常到达的,乙方应在 12小时内将信息反馈给甲方,否则由乙方自行承担所引起的损失和责
任。

10、 安全防范 :

A、 严禁乙方对所承运的商品车进行私自修理。商品车一旦发生质损,乙方应立即向甲
方汇报并按甲方处理意见办理。如无汇报,采取私自修理等手段,一经甲方发现,由 乙方按
每次 10,OO0元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由乙方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损失 (如经销商损失、

商品折价、销退、修理费用等,包括而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情节严重的,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立即进行停运整顿。

B、 乙方承运途中,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意外事故,影响到商品车完好和按时交付
时, 必须立即向甲方汇报。 如无汇报,除了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责任外,乙方应按每次
10,0OO元 另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单次违约金⒛,O00
元。

C、严禁在运载商品车的拖车上捎带任何其他的普通货物和乘客 ,否则,乙方应按每次 2,

0OO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因此造成商品车次生质损、受污等情况的,乙方除承担合同责任
外,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单次违约金 10,OO0元。

D、 乙方运输甲方所有车辆均需安装 GPS,并与甲方系统实行对接。若乙方使用甲方提供

的 GPs,发生关机或挪用等情况,乙方应按每次⒛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发生丢失或损
毁等情况,乙方应按照甲方 GPS的全部价值进行赔偿。
E、 运输过程中,严禁倒板转运,若因客观情况不得不需要倒板时,乙方应立即向甲方

请 示,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倒板。若未经甲方书面确认,私 自倒板,一经甲方发现,乙
方应按每次 5,O0卜⒛,OO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具体金额由甲方确定),甲方同时有权要
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同时可视情况要求乙方停运整顿。
F、 商品车运达目的地后,如接车单位与 “商品车交接单”不符,且无任何委托收车证
明 时,乙方及其驾驶员在交车之前必须向甲方汇报,经甲方书面确认后再交车。否则,甲
方有权拒付运费,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承运车辆的正常零售价格承担赔偿责任。甲方还有其



他损失的,乙方也应全部赔偿。

G、 当有中转运输作业时,乙方在将商品车转交给次一级承运商前,应与次一级承运商

确认商品车当时的状态并由双方在
“
中转签单

”
上签字。

第十条 商品车保险及质损车处理

1、 甲方支付乙方的运输费用中己包含货物保险费用,故货物保险由乙方购买 (乙方购

买的保险最高赔付额度不得低于其所承运货物的全部价值总和),乙方应在合同签订的同时 ,

将乙方所购买的商品车运输责任险保险单副本复印件提交给甲方,作为合同附件; 保险范

围的任何改变应事先书面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如果乙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办理了

此类保险,或者甲方有合理理由认为保险单不足以承保乙方的义务,甲方可以依其独立判断 ,

安排或购买这样的保险并要求乙方立即偿付费用,或直接从本合同下应付乙方的运输费用中

扣除这些费用。

2、 发生质损事故后,乙方负责与客户或经销店处理,甲方可提供协助,所产生的任何

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在质损事故发生的 12小时内通知甲方,同时提供保险理赔所需

的一切文件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说明、照片等),并全权负责理赔事宜,包括对甲方及

货主方的赔付事宜。如乙方怠于处理或未能按照甲方及货主方要求及时提供相应信启、、资料

或行动,甲方可直接处理并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买

断、销退、销售折价损失、间接损失等),甲方可在应付乙方的运费中直接扣除。

3、 乙方使用货主方提供的国内陆路货物运输险所致一切法律责任 (包括而不限于被第

三方追偿等),由乙方自行承担;T型车辆及转运车辆不得使用货主提供的一切保险。

4、 如发生保险事故 (商品车在运输或装卸过程中发生损坏、交通事故等)时 ,产生的损

失全部由乙方承担,包括并不局限于:商品车降价损失、保险免赔额、商品车买断、其他间

接损失 (包含甲方指派人员现场协助处理去事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等。乙方不得擅自修理

发生质损的商品车,必须按照相关厂家的有关规定执行;若私自维修,乙方必须买断私自维

修的商品车或无条件接受甲方及甲方上游客户、经销店接收商品车时提出的一切条件。

5、 因乙方产生质损而签单使甲方受到货主方的罚款,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并在甲方

支付给乙方的运费中扣除或由乙方直接交付甲方财务部,整体运费不够赔付部分,乙方必须

在三日内交付甲方财务部。

6、 质损后乙方瞒报或谎报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质损金额的 2倍进行赔偿,赔偿金

由甲方从乙发生方运费中直接抵扣,整体运费不够赔付部分,乙方必须在三日内交付甲方财

务部。

7、 如乙方不及时解决商品车质损事故,甲方有权介入处理。甲方处理事故所产生的一

切费用,由 乙方承担。

8、 乙方必须为参与运输的车辆、驾驶员及随车人员办理所有甲方规定的保险,包括而

不限于:第三者责任险、车上座位险、自燃险、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险等,甲方不负责相关

事宜。如果任何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保险要求高于甲方规定的标准 ,应同时按照该要求执行。

乙方应维持上述保险有效,直至甲方以书面形式放弃。

9、 运赔保险、货物保险适用范围。

9,1运输工具 :

乙方应使用在甲方系统中认证许可并备案的封闭或者半封闭单排商品车专用运输车、运

输工具进行运输,拖车应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及《车辆行驶证》

的营业车辆,并在审验有效期内。没有以上证明,发生事故的,乙方应承担事故所产生的一

切损失和责任。

9.2驾驶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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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必须持有从事商品车运输业务必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合格 《驾照》。驾

驶员无照、伪造或持有过期的驾照,发生事故的,乙方应承担事故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9.3违反交通法规 :

违反中国道路交通法发生的事故,无法保险索赔,由 乙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和损失。

第十一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 )甲方权利与义务
1、在乙方运力不能满足甲方运输任务或运输质量和交货期不能达到甲方要求的情况下 ,

甲方有权暂停乙方运输业务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 乙方承运的商品车发生损坏时,甲方有权得到按新车出厂质量标准修复完好的车辆 ;

整车无法修复的,如保险公司向甲方追偿,甲方有权向乙方获得与商品车零售价相同的全额

赔偿或折价销售损失赔偿。如受损商品车由乙方买断,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与专营店索取被

买断商品车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车辆上户所需的一切资料。
3、 因乙方原因致使商品车发生缺损时,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4、 甲方有权对商品车装、运、卸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和监控,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5、 甲方有权对装载前的拖车进行点检作业,对于点检不合格的拖车责令限期更改或拒
绝装载。

6、 甲方有权根据全国道路状况的变化或客户价格变化,每年对运输单价进行 1次调整 ,

并通知乙方。

7、 乙方持有的商品车发运回执单超期未返回且不能做出充分理由的书面解释的,甲方
有权停止其承运业务并冻结其款项。

8、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各类商品车外型规格、运达地点、到达时间和收货单位验收人姓

名、电话等,并将运送车辆及手续经双方签字后交付乙方。
9、 甲方在提车、装车、发车、处理事故、办理手续时应积极配合。

10、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装卸车作业规程和标准,并在技术上给乙方以帮助、咨询、指导。

11、 甲方有按约定向乙方支付运费的义务。

12、 运输任务量由商品车销售状况决定,甲方不保证任务量。
13、 为避免争议,乙方不享有独家为甲方运输商品车的权利。 如果乙方不能提供足够

的运输能力,或者不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甲方有权随时聘请任何第三方提供运输服

务。

14、 甲方有权在应付乙方的运费中直接抵扣乙方根据本协议应支付甲方的任何费用、违

约金、或赔偿,乙方不得拒绝或以此为由主张甲方的违约责任。

(二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承诺并保证具有公路商品车运输经营资质,且在本合同期内相关资质持续有效。

2、 乙方有权根据合同条款向甲方申请结算运费。

3、 乙方必须设置专职人员负责调度、计划、安全管理、数据统计、运输质量、客服及

其他管理人员以组织实施运输并确保运输质量和交货时间。

4、 乙方在商品车交接、装车、运输、交验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甲方所制定的各项下
包方管理规定和各项运营管理操作规定,遵守附件中操作手册、作业指导书等各项规定,严
格控制运输质损率、事故率。

5、 乙方应每月定期对职工进行业务和技能培训,使其理解和掌握所有的规范操作要求 ,

并于每月 5日前向甲方提交上月驾驶员培训记录。

6、 乙方应根据甲方的业务需要,合理规划调配运输能力,确保甲方所需运力,并对承
运商品车的安全、完好负责,保证商品车准时送达。



7、 乙方应备足经合法注册和许可的运输工具,其外形尺寸和重量要符合交通管理部门

的规定要求,随时作好起运准备。同时,乙方向甲方报备的所有车辆每季度必须要给甲方提       .
交一份保养记录。

8、 乙方保证不在任何时候直接或间接对甲方托运的商品车的任何部分产生、出现或容

许任何留置、费用或任何其他债务或索赔。乙方同意不因其与甲方的任何纠纷而私自扣押或

留置甲方托运的任何商品车,否则,乙方应按商品车的零售价格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9、 乙方必须按甲方指令于指令当日发运商品车,否则按没完成发运任务向甲方承担违

约责任。

10、 乙方在合同期内,无论何种原因,都须优先保证按时完成甲方下达的运输指令,对拒

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的,甲方有权随时单方终止或解除运输合同。乙方除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

的损失外,同时须按当次运输费用的 25%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11、 乙方不得擅自将合同项下的商品车运输业务转包给第三方,否则应向甲方承担违约

责任。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取消立即终止或解除运输合同。

12、 乙方驾驶员及任何随车人员,无论任何原因、发生任何情况以及造成的任何损失均

由乙方负责,与 甲方无关。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l、 因乙方错运到达地点或给错收货人的,乙方必须无偿将货物重新运到指定地点交付        .
给甲方指定的收货人。因此增加的运输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此导致未按商品车运输期限

运抵目的地,视为乙方违约,应按本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2、 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约定期限运抵目的地,视为乙方违约,每逾期超过规定期限一

天, 应按当次运输费用的 10%向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在商品车装、运、卸过程中,乙方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车或其附件缺失或损坏,乙        v
方应按缺失或损坏的货物的全部价值赔偿甲方。                           “

4、 乙方在业务要求上 (包括但不限于准时到达率、质损率、操作规范、用户满意率、事

故车率等方面)离甲方要求相差悬殊,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

任。

5、 乙方在承运中因未遵守本合同条款而导致甲方的损失,乙方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

损失和赔偿责任,包括而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因权利救济而发生的任何费用,包括      二廴 i
而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营烈

第十三条 合同的生效和有效期限

         同有效期为 2023 年 1月 1日至      :篡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后生效,合

⒛ 25年 12月 31日 止 。                              /

第十四条 合同的修改和解除

1、 合同的修改和补充 :

对合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并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协议。

2、 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

除法律或者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在下列情况下解除和终止 :
(1)因一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无责任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解除合同,并

要求过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而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2)由于甲方已实施的运输规划或相关政策和运输方式出现重大调整变化,应执行甲

方新的调整规定,如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 ,甲方应提前 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3、 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造成甲方不可挽回的损失;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并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贵任,包括而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4、 合同终止的,不影响双方因本合同执行已经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5、 合同期满前半个月内协商续约事宜,若双方同意续约,需另签合同,约定续约后的

合同有效期,其它内容不变J

第十五条 合同的争议解决

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友好

协商解决不了的,任何一方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在争议的解决过程

中,对于合同中的不涉及争议的其他条款,各方有义务继续履行。

第十六条 其它

本合同未尽事茸,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正本有同样法律效力。

合同附件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向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宥任何解释上的争议的,以甲方解释为准0
双方授叔袂袅盔著本合同中文正本壹式贰份,甲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本合同附件及名称

· 附件 ⒈ 《运输里程、价格及交货期》

有限公司 乙方



附件 1:《运输里程、价格及交货期》

品牌 起运地 目的地 未税单台价格 含税单台价格 备注

现代 申东库 申江南路 18349 200

沃尔沃 宁波 台州 238,53 260

沃尔沃 路桥工厂 巨科库 59,63 65

日产 武汉 合肥 524,77 572

价格有效期截止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品牌 起运地 目的地 未税单台价格 含税单台价格 备注

保时捷 上海南港 无锡 412.84 450

保时捷 上海南港 常州 458.72 500

沃尔沃 台州路桥 杭州 513.76 560 内贸

价格有效期截止至 2023年 12月 31日

、
矿
螳
蛋
刘
`
'

H
埝

∥

品牌 起运地 目的地 未税单台价格 含税单台价格

沃尔沃 杭州余杭区 台州路桥 321.1 350.00

沃尔沃 上海市 上海市 183.49 200.00

价格有效期截止至 20z3年 12月 31日 。

东凤日产上海出发分包价揞

出铡 省份 目的地
支线里程

(KM)

未税单台价格

σy台 )
含税价含税 (刀台)

上海南港 上海市 上海 37 211,01 23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常熟 125 312,35 340,46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常丿、I 211 422.02 46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丹阳 256 472.48 515.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江阴 184 403.67 44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靖江 192 412.84 45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昆山 89 247.71 27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溧阳 276 504,59 55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献 341 532.11 58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南通 150 366,97 40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女口苈尺 184 385.32 42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如皋 224 458.72 50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苏州 135 302.75 33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太仓 71 229.36 25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荆 、I 263 513.76 56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无锡 166 366.97 40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吴江 129 284.40 31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搠 366 715.60 78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扬州 309 513.76 56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宜兴 256 458.72 50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张家港 157 366.97 400.00

上海南港 江苏省 镇江 289 532.11 580.00

①其他未涉及地点双方协商处理 ;

②以上价格包含保险费 ;

③价格有效期截 l卜罕 20⒛ 年 12月 31日。

品牌 起运地 目的地 未税价格 含税价格 备注

沃尔沃 国拍库 外六 45.87 50.00

价格有效期截止至 :

2023/12/31

沃尔沃二手车 台州路桥 上海 550.46 600.00

沃尔沃 上海嘉定区 外六 201.83 220。 00

保时捷 上海南港 慈溪 642.2 700。 00 价格有效期 :

2023/2/1-2023/2

/28奔驰 上海南港 慈溪 642.2 700。 00

合同期内如因客户对其价格进行调整,甲方有权对其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